[bookmark: _Toc153634459][bookmark: _Toc153624064][bookmark: _Toc182278775]2023年度梅州市五华县华城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示范）
施工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2023年度梅州市五华县华城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示范）已由五华县发展和改革局（华发改投审【2023】210号文）批准建设，建设单位为五华县农业综合开发中心，建设资金来自2023年中央财政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和省涉农资金统筹解决。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工程施工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及招标范围
2.1工程内容及规模:1.田块平整610立方米，土地翻耕484897.95平方米（共翻耕4次）；2.新修三面光灌溉渠道总长10437米、排水工程6851米、步级8座；3.建设人行桥板48座、挡土墙长186米高约1.2米、生产路9589米、田间道3456米、下田坡道2处、会车道1处、生物通道17座、标志牌1座、宣传栏1个、标识牌224块等工程。
2.2招标范围：按设计图纸（含招标前修改设计）范围内的所有工程。
2.3招标参考价：23641418.76元；
2.4工程地点：五华县华城镇南方村、城东村、高华村、兴一村、兴中村、黄金村、黄埔村、西林村、湖田村共9个行政村；
2.5建设工期：90个日历天
2.6承包方式：本工程按综合单价承包，工程结算单价以五华县工程预结算审核中心审定的预算单价为基数，按中标下浮率下浮，即本工程合同单价（结算单价）=五华县工程预结算审核中心审定的预算单价 ×（1-中标下浮率），工程量按实结算，其中安全文明措施费不下浮,最终结算价不得超过招标参考价。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
3.1.1 投标人应具备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或以上资质；
3.1.2 具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有效安全生产许可证；
3.1.3 项目负责人须具备水利水电专业贰级或以上注册建造师,具有水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有效的水安B类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在投标人本单位注册，且至开标时间止未担任其他在建工程项目的管理工作（包括已中标，未开工；已开工，未竣工）；
3.1.4 项目技术负责人须具有水利类中级或以上职称证；
3.1.5项目其他管理班子人员：施工员、质检员、材料员、资料员具有水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岗位证书，安全员具备水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水安C类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项目班子所有人员（按附件1名单）必须一人一岗；
3.1.6 投标人已在广东省水利建设市场信用信息平台完成信用评价信息录入手续。
    3.2投标人应已具有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办理企业信息登记，未办理企业信息登记的投标登记申请将不予受理，投标登记时由招标代理负责查询和登记，企业信息登记的办理详见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服务指南栏目。
3.3 信誉要求：凡在广东水利建设与管理信息网公布禁止参加省内水利工程建设投标处罚期内的投标人不得参加本项目的投标。
    3.4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5本次招标实行资格后审，资格审查的具体要求详见招标文件。资格后审不合格的投标人投标文件将按废标处理； 
3.6 依照《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国务院令第724号要求），参与投标的企业不得有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行为，如出现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相关情况，不得参与本项目投标。
4、投标登记申请：投标人登记申请时须提供如下资料：
4.1投标登记申请表（一式两份，单独提供不装订）；
4.2企业资质证书副本、营业执照副本、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副本复印件；
4.3施工管理班子人员要求表；（按本公告附件1）
4.4投标人施工项目管理班子人员相应岗位要求的证书、二代身份证、近一个月（2023年7月）的社会保险关系证明（退休人员提供退休证及企业聘书）复印件；（按本公告附件1人员和要求）
4.5投标人已在广东省水利建设市场信用信息平台完成信用评价信息录入手续，提供网页截图或网页打印；
4.6投标人信誉承诺书；（按本公告附件2格式）
4.7企业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其授权委托书原件；
4.8无欠薪承诺书。（格式自拟）
注：投标登记申请资料4.2～4.8按以上顺序装订成册，每页加盖投标人公章，提供复印件的资料提供原件备查（可通过二维码扫描的除外），由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到现场办理。拟派项目负责人未被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加锁。
5、招标文件的获取
[bookmark: _GoBack]申请人于2023年 8 月 3 日至2023年 8 月 9 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4:00至16:00，节假日除外）持上述要求的资料到广东科瑞工程管理有限公司梅州分公司（地址：广东省梅州市五华县水寨镇前进街建设大厦二楼，联系人：曾工，联系电话：18948803268）进行投标登记并购买招标文件及相关资料，逾期恕不办理。招标文件每套售价500元，相关参考资料（图纸，清单资料等）每套售价500元，售后不退。
6、投标文件的递交和开标
递交时间为:2023年 8 月 24 日 8 时30分至9时 00 分，提交到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地址：广州市天润路333号）。逾期送达的或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并于 2023年 8 月 24 日 9时 00 分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举行开标评标会，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应准时参加。
7、投标保证金
按招标文件规定提交投标保证金。
8、评标方式
本项目评标方式采用合理低价法，具体详见招标文件。
9、发布公告的媒介
招标公告同时在广东省招标投标监管网、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等媒体发布。如媒体发布公告内容不一致时，以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公告为准。

招标人：五华县农业综合开发中心
办公地址：梅州市五华县水寨镇前进街农业农村局大楼     
联系人：张先生     联系电话：0753-8126081


招标代理机构：广东科瑞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广东省梅州市五华县水寨镇前进街建设大厦二楼
联系人：范工      联系电话：0753-4422139

日期：2023年 8 月  日


附件1：
                           施工管理班子人员要求表
	姓名
	人员
	岗位要求
	数量
	证书编号

	
	
项目负责人
	水利水电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
	1
	

	
	
	安全考核合格证书（水安B证）
	
	

	
	技术负责人
	水利类中级或以上职称证
	1
	

	
	质检员
	水利行业岗位证书
	1
	

	
	安全员
	安全考核合格证书（水安C证）
	
1
	

	
	施工员
	水利行业岗位证书
	1
	

	
	材料员
	水利行业岗位证书
	1
	

	
	资料员
	水利行业岗位证书
	1
	




投   标   人：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  		 
                                          日 期 ：   年  月   日
附件2：

投标人信誉承诺书

 致招标人：                  
 
根据       （项目名称）招标公告的要求,我单位承诺： 
1、我单位拟派的项目负责人至开标时间止未担任其他在建工程项目的管理工作（包括已中标，未开工；已开工，未竣工），项目管理班子人员均为本单位人员； 
2、我单位在广东水利建设与管理信息网没有被禁止参加省内水利工程建设投标处罚期内； 
3、我单位提供的相关资料证明材料真实有效； 
4、以上承诺内容若有不实，愿意放弃中标权利和按弄虚作假行为依法接受相应处罚。 
 




投   标   人：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  		 
                                      日 期 ：   年  月   日
